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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0/2021_2022__E8_8D_AF_

E5_93_81_E6_B5_81_E9_c80_310498.htm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局局令(第26号) 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于2006年12月8

日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

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。局长：邵明立二○○七年一月三十

一日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监

督管理，规范药品流通秩序，保证药品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管理法》）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药品管理

法实施条例》）和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

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药品购销及监督管理的单位

或者个人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第三条 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、

医疗机构应当对其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药品质量负责。 药品

生产、经营企业在确保药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，应当适应现

代药品流通发展方向，进行改革和创新。 第四条 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鼓励个人和组织对药品流通实施社会监督。对违反本

办法的行为，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权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举

报和控告。第二章 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购销药品的监督管理 

第五条 药品生产、经营企业对其药品购销行为负责，对其销

售人员或设立的办事机构以本企业名义从事的药品购销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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